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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复议决定书  
 

穗府行复〔2020〕1014号 

 

申请人：黎 XX。 

地址：广州市海珠区 XX五巷 19号 308房。 

被申请人：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住所：广州市越秀区吉祥路 80号。 

法定代表人：郭昊羽，职务：局长。 

第三人：黄 XX等天河区 XX东路 71号云海 C幢住宅楼业主。 

 

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向第三人等业主颁发的《建设工程规划

许可证》（穗规划资源建证〔2020〕3099号），向本府申请行政

复议，本府予以受理，并通知了第三人参加行政复议，现已审查

终结。 

申请人请求： 

撤销穗规划资源建证〔2020〕3099号《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申请人称：  

1.规划局审批的图纸与实量施工尺寸不符，原设计图标注电

梯管井外墙两边与楼宇外墙的距离 42.5公分，实际施工尺寸距离

不到 30公分。由于距离空间的压缩，直接造成低楼层受影响的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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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使用厨房、厕所通风排气困难，最基本的采光、通风和呼吸的

生存权利被剥取，生活质量严重下降。而且一楼电梯入口就在 104

房大门和厨房窗户旁边，每日上下班繁忙时段直接影响低层住户

生活出行、侵犯了住户居住安全和隐私权利。 

2.由于该栋楼 102、104、202 业主因工作原因不能在该住宅

长期居住，不能经常回来看房子。规划局审批第一次公示时，低

楼层三个业主都上访了区规划自然局提出反对书面报告。当第二

次公示时，规划自然局没有通知上访群众，由于是疫情期间，电

梯委员会和管理处又没有电话通知我们，到了 8月 17日才通知我

们谈补偿款，我们才知道两证已批出。天平花苑小区是缺乏管理

的小区，车辆都是乱停乱放的，张贴公示牌位置每天都有车辆遮

档，回来也没有留意公示牌内容变更，剥夺了受影响的业主的知

情权。 

3.兴华街城管科批复安装电梯临时施工证时，根据 6 月 9 日

穗府办规〔2020〕7 号，广州市既有住宅增设电梯办法的通知，

第十五条，规划审批部门，应当要求申请人取得受影响业主的书

面同意意见的精神。他们完全没有取得受影响业主的书面同意。。

而城管科根本没有电话通知和组织双方开会调查实际情况，批示

临时施工证存在不合理和不合法的失误。没有考虑到低层业主是

否同意施工，只听电梯委员会的一面之词，随随便便的就批出了

电梯施工许可证，助长了电梯委员会人员嚣张气焰同时也加深了

双方的矛盾。电梯委员会人员以为拿到两个许可证就可以合法施

工，不用低楼层业主协商了就可以施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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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该楼的电梯委员会从电梯报建到现在就没有真心实意的和

受影响业主进行友好协商，他们认定一楼补偿 18000 元、二楼补

偿 5000元的补偿款从来就没有商量余地的。天平花苑小区里有几

栋楼房是拆迁房，有的住户是没有房产证，有的楼房低层是保安

和物业管理人员居住，他们是不需要付补偿款的。71号是商品房

与其它楼房性质不一样，所以该楼的电梯委员会认定的补偿标准

对 71号三户受影响业主是不适用的。旧楼加装电梯是牺牲低楼层

住户的利益方便了高楼层的住户出行，同时高楼层加装电梯房子

升值，对受影响而房子贬值的低楼层业主进行合理补偿才是符合

公平合理的解决之道。 

被申请人答复称： 

一、我局向第三人核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穗规划资

源建证﹝2020﹞3099号）的行政许可行为事实清楚、证据充分、

程序合法。 

2019年 11月 13日，广州市天河区 XX东路 71号住宅楼（以

下简称“XX 东路 71 号”）业主代表黄 XX 等向我局申请 XX 东路

71号既有住宅增设电梯建筑设计方案审查，向我局提交了《建设

工程规划许可类立案申请表》《案件数据信息表》、《建筑设计

方案图》《授权委托书》、受托人身份证复印件、《加装电梯同

意书》、天河区沙太社区居委会 2019年 10月 11日出具的《关于

天河区 XX东街 71号云海 C幢加装电梯工程的情况说明》、广东

鸿宇建筑与工程设计顾问有限公司 2019年 11月出具的《满足消

防设计规范说明》《结构安全验算报告》等材料。我局以立案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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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2019﹞39447号受理。经审查，XX东路 71号总有效户数为

35 户，其中同意增设电梯的有 26 户（均提交了身份证、房地产

权证复印件），赞成户比例为 74.29%；总建筑面积为 2568.86平

方米，赞成户的建筑面积为 1948.09平方米，赞成比例为 75.83%，

两项统计数据均超过三分之二的比例，符合《广州市既有住宅增

设电梯办法》（穗府办规﹝2020﹞7 号，以下简称《办法》）第

五条的规定。我局以《关于送审增设电梯建筑设计方案的复函》

（穗规划资源业务函﹝2019﹞15915 号）要求按照《办法》的有

关规定进行批前公示。公示期为 2019年 12月 11日至 2019年 12

月 30日。 

2020 年 3 月 24 日，黄 XX 等 XX 东路 71 号业主向我局申请

XX 东路 71 号既有住宅增设电梯建设工程规划许可，向我局提交

了批前公示现场图片、天河区沙太社区居委会 2020年 1月 6日出

具的《关于天河区 XX东路 71号电梯加装调解的情况说明》、XX

东路 71号电梯加装筹备组与 102、104房的《终止调解通知书》、

XX 东路 71 号电梯加装筹备组与 202 房的《终止调解通知书》、

2020 年 1 月 16 日出具的《关于天河区 XX 东路 71 号电梯加装调

解的情况说明》对协商过程予以见证，保障了复议申请人在内的

业主知情权、参与权。由于 XX东路 71号 801房于 2020年 1月 2

日房产权属发生变更，未能体现全体业主意见，我局以《关于申

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问题的复函》（穗规划资源﹝2020﹞4132

号）要求提供 801房业主书面同意意见及身份证、不动产权证复

印件或提供第三方协调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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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6 月 8 日，黄 XX 等 XX 东路 71 号业主再次向我局申

请 XX东路 71号既有住宅增设电梯建设工程规划许可，向我局提

交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类立案申请表》《案件数据信息表》《建

筑设计方案图》《授权委托书》、受托人身份证复印件、《加装

电梯同意书》《承诺书》、天河区沙太社区居委会 2019年 10月

11日出具的《关于天河区 XX东街 71号云海 C幢加装电梯工程的

情况说明》、广东鸿宇建筑与工程设计顾问有限公司 2019 年 11

月出具的《满足消防设计规范说明》《结构安全验算报告》等材

料，我局以立案总序号﹝2020﹞18722 号受理。经我局审查，黄

XX等 XX东路 71号业主提交的增设电梯工程的建筑设计方案符合

《广州市既有住宅增设电梯技术规程》的要求。我局于 2020年 6

月 19日向黄 XX等业主核发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穗规划

资源建证〔2020〕3099 号）及其附件《建设工程审核书》,并进

行了批后公布。 

以上事实、程序和经过，有答辩人向贵府提交的《行政复议

证据清单》所列 1-11 号各组证据材料为证。我局在对第三人黄

XX 等 XX 东路 71 号业主申请增设电梯工程规划行政许可事项受

理、审查、核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穗规划资源建证﹝2020﹞

3099号）的过程中，审慎、依法、合规，其对既有住宅增设电梯

的申请（条件）符合相应法律法规及专业性管理规范和技术规程，

申请资料真实、合法、有效，应予作出同意行政许可。 

二、我局向第三人核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穗规划资

源建证﹝2020﹞3099号）的行政许可行为职权依据明确，法律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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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正确。 

我局是依法成立并被机构编制部门核定行使城乡建设规划

行政许可职权的行政机关，向第三人黄 XX等 XX东路 71号业主核

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穗规划资源建证﹝2020﹞3099号）

的法律（适用）依据主要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二

十二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四条、第三十七条、第四十二条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十一条、第四十条以及《中华

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七十六条。同时，因既有住宅加建电梯属

于新生事物且涉及行政管理多部门多领域，为便利行政审批服务

等操作，广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修订颁行《广州市既有住宅增设

电梯办法》（穗府办规﹝2020﹞7 号）及配套文件《广州市既有

住宅增设电梯技术规程》，我局在具体审批作业中主要按照该两

个行政规范性文件之具体规定进行。以上法律法规依据具体参见

我局证据目录清单中列明的法律依据材料。 

三、申请人诉请撤销我局核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之行

政行为的事实和理由均不能成立。 

（一）根据《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穗规划资源建证

﹝2020﹞3099号）附图，图纸上标注的 0.425米为拟建电梯井外

墙与南北两侧原建筑墙体中线之间的距离，拟建电梯井外墙与原

建筑的南北两侧外墙之间距离实为 0.335米，且送审方案不对原

住宅及周边住宅主要使用房间窗户造成严重遮挡。我局只对设计

方案进行审查，批后的施工问题不属于我局职能范围。根据《办

法》第二十六条规定，业主认为因增设电梯侵犯其所有权和相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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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等民事权益而提出补偿要求的，由业主之间自行解决。属地镇

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人民调解委员会、相关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应

业主请求依照法定职权和程序组织调解，促使相关业主在平等协

商基础上自愿达成协调协议。业主之间协商或者调解不成的，依

法通过民事诉讼途径解决。故业主提出的补偿要求应通过协商或

民事诉讼途径解决，其补偿协议并非核发行政许可的要件。 

（二）经查，我局于 2019 年 12 月 11 日至 2019 年 12 月 30

日对 XX东路 71号进行批前公示，未进行二次公示。公示期间收

集的反馈意见用于我局最终审批前的综合考虑，不针对具体意见

进行单独回复。根据《办法》第十四条的有关规定，批前公示期

间，对增设电梯事项有异议的，业主应当自行协商。业主经过协

商仍无法达成一致意见的，可以请求居民委员会、原房改售房单

位、业主委员会或者增设电梯咨询服务机构等第三方组织协商或

调解，并由组织协商或者调解的第三方出具协商情况说明或调解

意见。我局收到公示反馈意见后，主动致电申请业主，要求其在

第三方见证下与反馈意见业主进一步沟通协商，并在申领建设工

程规划许可证时提交协商情况说明。2020年 3月 24日，黄 XX等

XX 东路 71 号业主向我局申请 XX 东路 71 号既有住宅增设电梯建

筑设计方案审查，向我局提交了天河区沙太社区居委会 2020年 1

月 6日出具的《关于天河区 XX东路 71号电梯加装调解的情况说

明》、XX东路 71号电梯加装筹备组与 102、104房的《终止调解

通知书》、XX 东路 71 号电梯加装筹备组与 202 房的《终止调解

通知书》、2020 年 1 月 16 日出具的《关于天河区 XX 东路 71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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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梯加装调解的情况说明》，显示在沙太社区居委会的见证下，

黄 XX等人于 2020年 1月上旬、中旬与包括申请人在内的异议业

主进行了充分协商，符合《办法》的相关要求。 

综上所述，我局核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穗规划资源

建证﹝2020﹞3099号）依据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

法律适用正确，申请人主张撤销的事实和理由不能成为撤销本案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依据，请复议机关查明事实、依法维

持该具体行政行为。 

第三人没有参加本案行政复议。 

本府查明： 

申请人是天河区 XX 东路 71 号 104 房所有权人，第三人是穗

规划资源建证〔2020〕3099号《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核定的建

设单位（个人）。 

涉案住宅楼共 9层，每层 4户，其中 303、304为同一业主计

作一户，共 35户，总建筑面积约为 2568.86平方米。                                                                                                                                          

第三人等业主于 2019年 11月 13日向被申请人申请涉案住宅

楼增设电梯工程的建筑设计方案审批咨询服务，同时提交了建设

工程规划许可类立案申请表、案件数据信息表、建筑设计方案图、

授权委托书、受托人身份证复印件、加装电梯同意书、关于天河

区 XX 东街 71 号云海 C 幢加装电梯工程的情况说明、满足消防设

计规范说明、结构安全验算报告等资料，被申请人予以受理，被

申请人经审查后作出《关于送审增设电梯建筑设计方案的复函》

（穗规划资源业务函〔2019〕15915 号），要求第三人等业主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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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有关规定进行批前公示。2019年 12月 11日至 2019年 12月 30

日，上述拟建设项目分别在涉案住宅楼和被申请人网站进行批前

公示。批前公示期间被申请人收到多条不同意加装电梯的意见，

天河区兴华街沙太社区居民委员会于 2019年 10月 11日出具《关

于天河区 XX 东街 71 号云海 C 幢加装电梯工程的情况说明》，于

2020年 1月 6日出具《关于天河区 XX东路 71号电梯加装调解的

情况说明》，于 2020 年 1 月 16 日出具第二份《关于天河区 XX

东路 71 号电梯加装调解的情况说明》，第三人等业主于 2020 年

6 月 8 日向被申请人申领涉案住宅楼增设电梯间工程的《建设工

程规划许可证》，同时提交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类立案申请表、

案件数据信息表、建筑设计方案图、授权委托书、受托人身份证

复印件、加装电梯同意书、关于天河区 XX 东街 71 号云海 C幢加

装电梯工程的情况说明、满足消防设计规范说明、结构安全验算

报告等资料，被申请人予以受理，并经现场勘察及审查后，于 2020

年 6月 19日作出《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穗规划资源建证〔2020〕

3099号），载明：建设项目名称：住宅楼增设电梯工程，建设位

置为天河区 XX 东路 71 号云海 C 幢，建设规模为住宅楼增设电梯

工程 1 幢，地上 9 层，49 平方米。附图及附件名称：一、附图 1

份。二、附件:《建设工程审核书》1份。被申请人作出上述《建

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后，在被申请人网站进行批后公布。 

申请人不服上述《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向本府申请行政

复议。 

本府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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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四十条第一款规定：“在

城市、镇规划区内进行建筑物、构筑物、道路、管线和其他工程

建设的，建设单位或者个人应当向城市、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

管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确定的镇人民政府申请

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被申请人作为本市城乡规划主管部

门，负有向在城市、镇规划区内进行建筑物、构筑物、道路、管

线和其他工程建设的建设单位或者个人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的法定职责。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七十六条规定：“下列事项由

业主共同决定：……（五）筹集和使用建筑物及其附属设施的维

修资金；（六）改建、重建建筑物及其附属设施；……决定前款

第五项和第六项规定的事项，应当经专有部分占建筑物总面积三

分之二以上的业主且占总人数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同意……”《增

设电梯增设电梯办法》第五条规定：“既有住宅增设电梯的意向

和建筑设计方案应当听取拟增设电梯所在物业管理区域范围内业

主的意见，并应当经本单元或者本幢房屋专有部分占建筑物总面

积 2/3以上的业主且占总人数 2/3以上的业主同意。增设电梯拟

占用业主专有部分的，还应当征得该专有部分的业主同意。前款

所指面积和业主人数的计算方式按照最高人民法院的有关司法解

释和相关规定执行。分单元增设电梯不影响本幢其他单元房屋结

构安全的，本条第一款所指总面积和总人数按照增设电梯单元的

房屋独立计算。”第六条第一款规定：“既有住宅增设电梯应当

符合规划、土地、建设、环境保护、消防管理等法律、法规的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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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并遵守本市既有住宅增设电梯技术规程的要求。”第十条规

定：“既有住宅增设电梯应当向国土规划行政管理部门申请办理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原批准图纸上已明确标识预留电梯井的除

外。既有住宅增设电梯项目不需办理规划选址、建设用地规划许

可和供地审批手续。国土规划行政管理部门应当核查既有住宅增

设电梯的用地信息，用地超出权属范围的，应当要求增设电梯申

请人取得相关土地使用权人的书面同意意见。”第十二条规定：

“既有住宅增设电梯申请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应当提交以下资

料：（一）申请书及立案申请表。（二）申请人身份证明文件。

申请人为单位的，应当提交《中华人民共和国组织机构代码证》

或者其他有效证明文件；申请人为业主的，应当提交业主身份证

明；接受委托代为提出申请的，还应当提交代理人身份证明文件、

授权委托书。（三）具有相应资质的建筑设计单位出具的建筑设

计方案图纸一式两份（含绘制在 1/500现状地图上的总平面图、

各楼层平面图、各向立面图、剖面图）。（四）建筑设计单位出

具的结构安全说明和满足消防设计规范说明。（五）专有部分占

该幢（单元）建筑物总面积 2/3以上的业主且占总人数 2/3以上

的业主同意增设电梯的书面文件及其同意所送审的建筑设计方案

的书面意见，并附有同意增设电梯业主的不动产权属证书或者登

记证明复印件。（六）申请人与相关业主进行协商的书面材料。

（七）其他法定资料。” 本案中，第三人等业主在申请办理涉案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时，已取得涉案住宅楼专有部分占建筑物总

面积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且占总人数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同意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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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并按《增设电梯增设电梯办法》的规定向被申请人提交了相

关资料，其提交的申请材料符合《城乡规划法》及《增设电梯增

设电梯办法》的规定，被申请人经现场踏勘并审查后作出行政许

可，颁发涉案《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实体上并无不当。 

《增设电梯增设电梯办法》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既有住

宅增设电梯申请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按照以下程序办理：（一）

申请人按照本增设电梯办法的规定提交申请资料。（二）国土规

划行政管理部门审查建筑设计方案。（三）国土规划行政管理部

门按照本增设电梯办法的规定组织批前公示。（四）批前公示结

束后，国土规划行政管理部门依法核发增设电梯的建设工程规划

许可证。”本案属于未预留电梯井的个案，第三人向被申请人申

请办理涉案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已按《增设电梯增设电梯办法》

的规定提交了相关材料，被申请人对第三人提交的建筑设计方案

进行审查并作出相关复函后，已在拟增设电梯的工程现场、网站

同时进行批前公示，批前公示结束后，第三人等业主在规定时间

内向被申请人申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被申请人受理并进行现

场踏勘后，依法颁发许可证，并在网站进行批后公布。因此，被

申请人在批前公示、现场踏勘的基础上，经审查后依法作出行政

许可，颁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并进行批后公布，程序上

符合上述规定。 

关于申请人提出的影响通风、采光的问题，根据《广州市既

有住宅增设电梯技术规程》第 2.1条“关于严重遮挡的界定。增

设电梯方案的梯井（或连廊）与本交通单元内住宅或相邻住宅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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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使用房间（卧室或起居室）窗户的正投影净距小于 6米，可视

为严重遮挡。”加建电梯工程并未对涉案住宅楼及周边住宅楼的

主要使用房间造成严重遮挡，并未出现申请人主张的严重影响楼

宇采光和通风的情况，申请人提出主张本府不予认可。 

关于申请人提出的补偿问题，根据《增设电梯办法》第二十

六条：“业主认为因增设电梯侵犯其所有权和相邻权等民事权益

而提出补偿等要求的，由业主之间协商解决。属地镇政府或者街

道办事处人民调解委员会、相关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应业主请求依

照法定职权和程序组织调解，促使相关业主在平等协商基础上自

愿达成调解协议。业主之间协商或者调解不成的，依法通过民事

诉讼途径解决。”申请人可与加建方进行协商或依法通过民事诉

讼途径解决。 

综上所述，被申请人颁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穗规划

资源建证〔2020〕3099号）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依据正确，程

序合法，依法应予维持。申请人请求予以撤销的理由不成立，本

府不予采纳。 

本府决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

项的规定，维持被申请人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颁发的《建设

工程规划许可证》（穗规划资源建证〔2020〕3099号）。 

申请人、第三人如不服本府复议决定，可在收到本《行政复

议决定书》之日起 15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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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件与原件核对无异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日 


